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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星期四）上午十时在重庆市大渡口区钢铁路

３０

号本公司三会议室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 于临时股东大会举行之

日，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７３３

，

１２７

，

２００

股，其中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份为

１

，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份为

５３８

，

１２７

，

２００

股。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临时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强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本公司现有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独立董事刘星先生、刘天倪先生及董事陈洪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本公司现有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游晓安先生出席了临时股东大会。本公司副总经理管朝晖先生及财务负责人巩

君女士列席了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２

Ｈ

股股东人数

１

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９

，

６３２

，

９５７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１３８

，

３００

Ｈ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２９

，

４９４

，

６５７

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７１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０１

Ｈ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７０

二、提案或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关联股东———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８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没有参与临时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案

１

的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亦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临时股东大会的各项普通决议案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１

、动议：（

ａ

）审议及批准新服务和供应协议（包括年度上限）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ｂ

）授权任何一

名或多名董事签立、加盖印章、签署、执行、交付所有有关文件，并于其可能酌情认为必要、权宜或适宜

之情况采取所有有关行动，以令根据新服务和供应协议拟进行的交易及按其可能认为合适这条款及条

件更改或修改新服务和供应协议之条款及条件生效。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股数（股） 比例（

％

） 股数（股） 比例（

％

） 股数（股） 比例（

％

）

投票结果

２９

，

６３２

，

９５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其中：

Ａ

股

１３８

，

３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２９

，

４９４

，

６５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股东代表游晓安、监事陈红被委任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监票员。北京凯文律师事务所重庆分所熊力律师、陈肖平律师，根据国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等程序进行了全程见证，并出具见证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１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３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２

、北京凯文律师事务所重庆分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601519

编号： 临

2011-009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增加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在上海东锦

江大酒店（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889

号）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11,647,464

股，占公司股权登

记日总股本

695,000,000

股的

73.61834％

，符合《公司法》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长虹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相关中介机构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会议

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票

511,630,16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19%

；反对票

172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62%

；弃权票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19%

。

（二）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票

511,630,16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19%

；反对票

172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62%

；弃权票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19%

。

（三）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票

511,630,16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19%

；反对票

172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62%

；弃权票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19%

。

（四）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赞成票

511,630,16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19%

；反对票

1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62%

；弃权票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19%

。

（五）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赞成票

511,629,76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541%

；反对票

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78%

；弃权票

17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81%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票

511,629,76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541%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177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459%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票

511,630,16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19%

；反对票

1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62%

；；弃权票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19%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姜翼凤、 马双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365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2011-13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在潜江市公司会议室采取现场表

决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12

人，代表股份

55546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9.41 %

。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55468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55468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55468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55468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5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5468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5468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7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55468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8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经营项目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5468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会议上独立董事杨金祥先生、 梅敬民先生和陈全云先生分别作了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

《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刊登于

2011

年

3

月

26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潘玲、乐瑞律师现场见证。律师认为，永安药业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永安药业《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068

证券简称：

ST

三星 公告编号：

2011-16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深圳赛格

三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周四）上午

9

：

30

在公司第一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发出，会议的议题及相关内容刊登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的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建平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

3

名，所持（或代理）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69,926,93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10%

。

3.

公司董事会成员胡建平董事长、张帅恒副董事长、严琦董事、石卫红独立董事、刘宏斌独立董事、

宋晏独立董事、邢春琪董事兼董秘以及监事会成员李力夫、徐海松、甄元石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律师

及董事候选人叶军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普通决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

269,926,93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100.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0%

；

2.

公司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票

269,926,93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100.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0%

；

3.

公司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票

269,926,93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100.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0%

；

4.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票

269,926,93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100.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0%

；

5.

公司

2011

年度预算

同意票

269,926,93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100.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0%

；

6.

选举叶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

同意票

269,926,93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100.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0%

；

7.

关于续聘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同意票

269,926,93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100.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总股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2.

经办律师：张清伟、黄亮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2.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果》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1

日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贺江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惠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子辉声

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２５

，

９７１

，

６４１

，

３９５．００ ２５

，

７４０

，

００９

，

３３４．００ ０．９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９

，

２８５

，

９３１

，

２６７．００ ９

，

１７５

，

６５５

，

８９３．００ １．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７６ ２．７３ １．１０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３４

，

７２９

，

９１４．００ ７０．４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２２ ７０．４５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０

，

２７８

，

７２７．００ １１０

，

２７８

，

７２７．００ ２１．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３ 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３ 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３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９ １．１９

增加

０．１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２０ １．２０

增加

０．２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

，

４５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９

，

４４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６

，

１３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

，

８５８

合计

－３６

，

９１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３３

，

１７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北京北辰实业集团公司

１

，

１６１

，

０００

，

０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６１

，

０００

，

０３１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６８５

，

７３８

，

４９８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６８５

，

７３８

，

４９８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７３

，

５７３

，

３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３

，

５７３

，

３５３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４

，

００９

，

２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００９

，

２９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１２

，

８９９

，

９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８９９

，

９１７

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张小霞

５

，

５６３

，

０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５６３

，

０１１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成长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９４４

，

７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９４４

，

７３２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文件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联合发出的

２００９

年第

６３

号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辰实业集团公司持有的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目前处于冻结状态。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增减额 增减率

％

主要原因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１３ ６５９ －３４６ －５２．５０

主要由于合营企业北京北辰嘉权时

代名门商业有限公司经营亏损按持

股比例确认投资损失所致。

应付利息

１６

，

２６３ １１

，

２１８ ５

，

０４５ ４４．９７

主要由于计提公司债券利息。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１０７

，

０００ ２８

，

８００ ７８

，

２００ ２７１．５３

主要由于偿还到期借款以及长期借

款转入所致。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增减额 增减率

％

销售费用

５

，

１７５ ３

，

９４９ １

，

２２６ ３１．０５

主要由于新项目投入经营相应的费

用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３４６ －５４７ ２０１ ３６．７５

主要由于合营企业北京北辰嘉权时

代名门商业有限公司经营亏损按持

股比例确认投资损失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２

，

４５７ ４

，

７４４ －２

，

２８７ －４８．２１

主要由于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１

，

２５７ ４

，

４２７ －３

，

１７０ －７１．６１

主要由于本期子公司兴荣基的房地

产销售利润下降

６９．６％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７３

，

４７３ ４３

，

１０５ ３０

，

３６８ ７０．４５

主要由于本期收入增加以及收到售

房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１

，

０８８ －１２

，

５０７ １

，

４１９ １１．３５

主要由于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减少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０

，

１６０ １９

，

３１６ －２９

，

４７６ －１５２．６０

主要由于本期借款规模较去年同期

减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３

，

３６７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

０．２０

元（含税）。该利润分配方案需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江川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８８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３

债券简称：

０８

北辰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星

期四）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汇欣大厦

Ａ

座

１１０１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

到董事

７

名。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贺江川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董事会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批准公司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授权公司秘书将公司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报告最后定稿并分别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并于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刊登于指定的报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公司网站。

三、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股票代码：

000962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2011-025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在《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

：

00

在宁夏石嘴山市宝山宾馆二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创奇先生主持了本次会

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162,928,8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72 %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162,928,828

股，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任意盈余公积金的议案》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赞成票

1,395,388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关联股东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赞成

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年度报酬的议案》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的议案》

赞成票

162,928,828

股，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赞成票

162,928,828

股，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十）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九位候选董事均当选，其中：

1

、候选人

-

张创奇：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候选人

-

钟景明：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候选人

-

李彬：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候选人

-

何季麟：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候选人

-

梁博益：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候选人

-

陈林：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7

、候选人

-

文献军：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8

、候选人

-

刘永祥：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9

、候选人

-

白维：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十一）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三位股东监事候选人均当

选，其中：

1

、候选人

－

张慧珍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候选人

－

赵文通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候选人

－

陈福龙

赞成票

162,928,82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

2010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该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兴业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刘庆国、柳向阳

3.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1

日

兴业律师事务所

关于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兴业书字（

2011

）第

018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宁夏东方钽

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兴业律师事务所受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刘庆国、柳向阳出席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

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必备文件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

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及其他相关法律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五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本次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2011

年

4

月

21

日上

午

9:00

，公司按照通知的时间、地点召开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的股东签名及委托书，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

3

人，代表公

司股份

162,928,8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72%

，均为

2011

年

4

月

18

日下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董事长张创奇先生主持，出席会议人员除股东及委托代

理人外，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与会

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根据公司第四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董事会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听取的议案如下：

1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计提任意盈余公积金的议案

4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6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7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年度报酬的议案

8

、关于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的议案

9

、关于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0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1

选举张创奇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1.2

选举钟景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1.3

选举李彬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1.4

选举何季麟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1.5

选举梁博益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1.6

选举陈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1.7

选举文献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8

选举刘永祥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9

选举白维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2.1

选举张慧珍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12.2

选举赵文通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12.3

选举陈福龙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议案内容均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且具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审议事项，与会议

通知列示的审议议案相一致。议案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所审议事项通过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审议，并形成了决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

、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审议关于公司计提任意盈余公积金的议案

4

、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5

、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6

、审议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7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年度报酬的议案

8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的议案

9

、审议关于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0.1

选举张创奇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2

选举钟景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3

选举李彬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4

选举何季麟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5

选举梁博益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6

选举陈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7

选举文献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8

选举刘永祥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9

选举白维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1

选举张慧珍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11.2

选举赵文通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11.3

选举陈福龙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上述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

序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上述

1-9

项议案以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

通过。其中第

6

项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候选人张创奇、钟景明、李彬、何

季麟、梁博益、陈林、文献军、刘永祥、白维先生均以获得

162,928,828

表决票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其中文献军、刘永祥、白维先生为独立董事。

本次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张慧珍

女士、赵文通先生、陈福龙先生均以获得

162,928,828

表决票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与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马跃忠先生、牛正刚先生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兴业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祖贵洲

承办律师：刘庆国

柳向阳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962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2011-026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4

月

21

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4

月

20

日

-2011

年

4

月

2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20

日

15:00

至

2011

年

4

月

2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石嘴山市宝山宾馆二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创奇先生。

6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122

人， 代表股份

164,097,22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04％

。

2

、出席现场股东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

人，代表股份

161,533,4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32%

；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1

人

,

代表股份

2,563,78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72%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申请

A

股配股资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64,097,228

股，其中同意票

163,342,929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

；反对票

645,9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

；弃权票

108,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A

股配股方案的议案》，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各项内容表决情况如下：

(1)

配售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表决结果为：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64,097,228

股，其中同意票

163,326,429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

；反对票

690,4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弃权票

80,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

(2)

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表决结果为：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64,097,228

股，其中同意票

163,326,429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

；反对票

690,4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弃权票

80,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

(3)

配售价格及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为：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64,097,228

股，其中同意票

163,348,629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

；反对票

718,3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

；弃权票

30,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4)

配售对象

表决结果为：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64,097,228

股，其中同意票

163,326,629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

；反对票

690,4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弃权票

80,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

(5)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为：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64,097,228

股，其中同意票

163,326,429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

；反对票

690,4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弃权票

80,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

(6)

本次配股的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为：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64,097,228

股，其中同意票

163,328,13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

；反对票

690,4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弃权票

78,6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

(7)

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为：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64,097,228

股，其中同意票

163,326,429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

；反对票

690,4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弃权票

80,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

(8)

配股方案实施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64,097,228

股，其中同意票

163,326,429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

；反对票

692,2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弃权票

78,5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

(9)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64,097,228

股，其中同意票

163,326,429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

；反对票

690,4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弃权票

80,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报告》

表决结果为：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64,097,228

股，其中同意票

163,302,829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票

534,2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弃权票

260,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A

股配股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64,097,228

股，其中同意票

163,302,829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票

534,2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弃权票

260,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A

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64,097,228

股，其中同意票

163,302,829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票

534,2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弃权票

260,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兴业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刘庆国、柳向阳

3.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兴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1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4

月

22

日 星期五


